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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104年度評字第 12號 

請  求  人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90巷 3號 7樓 

代  表  人 林永頌  住同上 

受評鑑法官 俞〇〇  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本會決

議如下： 

    決    議 

受評鑑法官俞〇〇報由司法院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審議。 

    事    實 

一、受評鑑法官俞〇〇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

院）任職期間，承辦 103 年度易字第〇號、104 年度原

易字第〇號（改分 104 年度原簡字第〇號）、104 年度

訴字第〇號（改分 104 年度簡字第〇號）、102 年度原

矚重訴字第〇號、104 年度易字第〇號及 104 年度易字

第〇號（改分 104年度簡字第〇號）等 6件案件，於開

庭時對當事人有下列不當之言行： 

(一)受評鑑法官於 104年 7月 8日 104年度訴字第〇號案件

的準備庭上，對被告稱「回去想清楚，如果沒有，就

說沒有，…但我要告訴你吼，證據顯示你有…」（19 分

20 秒）、「啊你的朋友，就算跟你不熟的朋友，為什麼

要害你？你也說沒有恩怨糾紛」（22 分 37 秒）、「他如

果要害你幹嘛做半吊子，吼，所以我想不出這些人構

陷你又構陷一半的理由」（23 分 27 秒）、「你如果在進

審理之前承認的話，刑度是我一個人可以操控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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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5 秒）、「再進審理的話，那個時候，你的承認就會

變得比較廉價」（24 分 08 秒）、「行賄不需要錢是誰出

的。」（36 分 09 秒）及「只要你在事前知情，而且就

是，有同意對方這樣子做，就算你都沒出錢，只有說

好啦好啦，那你去試試看，這樣也算成行賄」（36分 11

秒）等語。 

(二)於 104 年 7 月 8 日 104 年度原易字第〇號案件的準備

庭，對被告稱「對啊，這樣狗如果有咬人，你感受不

到，我真的是見鬼了。」（25分 51秒）等語。 

(三)於 104 年 7 月 22 日 102 年度原矚重訴字第〇號案件的

準備庭上稱「你的前科比較不好結果過得比人家爽」

（13 分 53 秒）、「最近公庫都很亂花錢吼，那我們就捐

公益團體好了」（21 分 40 秒）及「我之前有碰過有人

給我寫什麼大自然愛鳥協會的吼，我就叫他重捐一次

喔」（22分 14秒）等語。 

(四)於 104 年 7 月 30 日 104 年度易字第〇號案件的準備庭

上稱「天啊，我到底是在跟幾歲的人講話」（01時 42分

39秒）、「妳自己沒志氣」（02時 25分 04秒）及「這土

地是人家家裡的啊，不覺得很沒志氣嗎？」（02時 25分

25秒）等語。 

(五)於 104 年 10 月 6 日 104 年度易字第〇號案件的準備庭

上稱「你沒經過她同意拿她手機，不是偷是什麼？」

（11 分 48 秒）、「但問題是，你自己講的阿！」（18 分

48 秒）、「你在警察局的時候說我有進入車內拿她的手

機…」（22 分 25 秒）、「這是你講的、自己講的，偵查

中講的，你跟檢察官講的喔」（23 分 53 秒）、「不承認

就說不承認，又不會揍你。不承認就說不承認，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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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權利啊」（35 分 47 秒）、「我跟你講，你都已經 56

歲了，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自己承認」（49分 04秒）、「但

是你就不用講這些，你是個男人，你就是在那邊，你

該斷就斷，該承認就承認，該擔就擔，不要在那邊。」

（50 分 48 秒）」、「你發誓去廟裡發啦，這裡要是可以

發誓的話，每個人都來發誓就好了。」（50 分 58 秒）」

及「我先跟你講吼，我要的承認是，你自己真的覺得

有錯，心甘情願」（54分 07秒）等語。 

(六)另請求人提出補充陳述意見狀，指摘受評鑑法官於 102

年度原矚重訴字第〇號案件歷次開庭過程，對當事人

有下列不當之言行： 

  1.於 104 年 3 月 19 日受評鑑法官在準備庭上稱「如果妳

這次講得是真的，我們會好好指正檢察官跟警察，但

是如果妳這次又騙我了，雖然妳有權利可以說謊話，

但是如果…我現在調卷出來吼，給妳看之後，妳是騙

我的喔，我刑度一定會考量的，如果最後認為有的話」

（01 時 45 分 10 秒）、「如果妳說的是騙我的，我一定

是在妳的刑度上考量，妳就是浪費…這麼明顯的事情

妳還編一個故事騙我」（01 時 45 分 45 秒）、「…妳在警

詢和檢察官偵查中都承認這兩次…」（01時 46分 49秒）、

「好，妳不承認沒關係，那我就翻出來給妳看，妳連

有沒有去警察局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跟我、都要、都

要講這種話」（01 時 46 分 55 秒）、「…機台很大台耶，

要調出來給妳看那機台有多大台嗎？妳眼睛都閉著眼

睛走出去喔？妳說妳看不到機台？再扯一點好嗎？」

（01 時 48 分 16 秒）、「好心咧，有這麼好心？人家已

經害妳被警察抓一次了，第二次還好心？講得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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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01 時 50 分 13 秒）；又對另一被告稱「…我要

給你緩刑，結果你走出去又有別的案件被判刑確定了，

不好意思我就沒有辦法給你緩刑，就算你已經做完這

個、該有的這個捐款或什麼，那就是你白捐，活該，

誰叫你，叫你要告訴我這件事情卻沒有告訴我，因為

我不是每天都有空在那邊幫你們查前科喔，一天查 100

多個人前科，看一下今天又有沒有人涉案，明天有沒

有人涉案，我不會幫你查，我只會在判決的時候查，

知道嗎？所以自己有，你知道的事情你不告訴我，這

是你活該」（02 時 19 分 49 秒）、「記住，是捐給公庫，

這是法律規定的，判決後捐就只能捐給公庫，如果你

照自己的方式去捐，…是你自己活該，那你就白捐，

知不知道。然後捐給公庫，只有兩種公庫可以接受，

第一種是國庫，國家的，第二種是桃園縣政府，現在

是桃園市政府的地方庫，那如果說，這兩個我都不知

道帳號怎麼辦？你來法院走到…從大門口走進來，你

面對法院的右手邊，有一整排櫃台對不對，你去那裡

面櫃台，找一個叫台灣銀行的櫃台，你跟他講說我要

捐給國庫，然後他會給你帳號都已經寫好的」（02時 47

分 52秒）、「六萬五千塊單據給我」（02時 48分 39秒）

及「不然咧，不然要我去你家拿嗎？當然是寄給我啦

吼」（02時 48分 42秒）等語。 

  2.於 104年 6月 12日及 6月 17日上訴調查庭上稱「所以

那時候我也是想破頭才勉強下這個刑度，因為下這個

刑度自己都覺得手有點抖，有時候都覺得有點太輕了」

（21 分 50 秒）、「而且，我坦白說難聽點，就是其實應

該是蠻罪有應得，可是還判這麼輕…」（23 分 2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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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不懂你們在司法不公什麼？就是哪裡不公，

我們還覺得被你們搞得人仰馬翻咧！」（25 分 50 秒）、

「那是你的權利，你要去監察院陳情督察，或陳情檢

察官，或陳情誰…」（11 分 50 秒）、「…這是兩回事，

你檢舉的事情，你提前承認的事情，我們都有…（被

打斷）」（12 分 07 秒）、「你先聽我講好不好？你承認的

事情我們都有給你減刑啊，那至於你說我出來舉發說

這整個集團怎樣怎樣之類，可是你就是其中一個犯罪

人啊！」（12 分 16 秒）、「我現在問你，你不要跟我講

那些，我問你橘子跟蘋果哪個比較好吃，你不要跟我

講西瓜的問題。我現在就問你說，你上訴狀寫的理由，

第一個，我看到的是寫說你之前已經被關過，你要刑

期折抵，第二個…（被打斷）」（12 分 31 秒）及「第二

個，你說媒體報導被你家、害你家被灑冥紙恐嚇，你

寫的這 2 個理由，都不是上訴的理由」（12 分 53 秒）

等語。 

  3.於 104 年 7 月 22 日準備庭上稱「那檢察官還沒有聲請

協商啦，因為他還沒有通過，我們等一下跟檢察官確

認他有沒有意願要不要聲請協商，好如果要聲請協商

的話，我們就用協商的方式，那如果他們不要用協商

的話，我考慮用改簡易的方式，因為（帶有笑聲），因

為我很累吼」（04分 20秒）等語。 

  4.於 106 年 4 月 19 日準備庭上稱「你剛才說希望判刑事

罰金 7000 元以下」（06 分 57 秒）及「…我有跟你講過

我會參考你的意見，但不見得會照你的啦，但是會參

考你的意見，結果你請律師都不止 7000 了吧」（07 分

59秒）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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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於 106 年 10 月 3 日準備庭上稱「你上次承認，這次又

不承認」（05 分 21 秒）、「你如果覺得說……我還要再

去再審或什麼，上次我就跟你講得很清楚了，那是你

自己造成的，啊我們都只是陪你下來洗這個頭而已」

（05 分 32 秒）、「你這樣講會讓我覺得很生氣是，這件

事從頭到尾都是你跟那個集團搞出來的，還有其他頂

替人」（06 分 28 秒）、「你現在開啟了這個程序之後，

說我是被頂替的，我是頂替人家的，然後走走走到一

半說老子不洗了，頭不洗了，然後我們頭都已經洗下

去的時候，不是你說不洗就可以不洗」（07 分 44 秒）

及「你說沒有，那是你的權利，那你如果堅持說沒有，

那我們還是要開始，還要再傳那些證人來，才能確認

你講得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07分 59秒）等語。 

  6.於 106 年 11 月 1 日準備庭上稱「好，沒關係。我已經

說過了你否認之後，如果我們判無罪就無罪，有罪的

話我們不會加重，但這個有罪不加重，但是絕對不減

輕，所以如果你是，最後是無罪的話，那就是都是無

罪，如果是有罪的話你一定是這裡面，頂替裡面最重

的一個，因為其他人都是承認的，承認我們都有減輕」

（06分 08秒）等語。 

  7.於 107 年 1 月 16 日準備庭上稱「我告訴你法定程序是

怎樣，我告訴你講清楚，你聽清楚，我同樣的回答講

過好多遍，既然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法律規定你如

果要怪就去怪立法委員，法律規定被告有到庭的義務，

就算你最後被判無罪確定，就算，我告訴你本件還不

一定吼，就算最後要被判無罪確定的被告，中間開 100

次庭，他也得 100次都來，只要有 1次沒來，我講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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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啦，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給你鬧到這樣，只要他有 1次

沒來的話，他還是會被拘提通緝…」（11 分 25 秒）及

「…法律規定就算你是每次來都講一樣的話，甚至每

次來都不講話，你前面那件就是這樣，這 2個被告每次

來都不講話，都是律師在講，他們 2個都不講話，他們

2個還是得來」（12分 24秒）等語。 

二、受評鑑法官於開庭時對當事人所為之前揭不當言行，

涉有濫用訴訟指揮權，恣意開示其確信心證，開庭態

度未能保持中立、客觀，顯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

及第 7款「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之情形。案

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依法官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於 104年 11月 24日具狀向本會請求個

案評鑑。 

    理    由 

壹、受評鑑法官陳述意見 

受評鑑法官於閱覽本件卷宗後，本會於 108 年 6 月 17

日致電向其確認是否提出書面意見或於指定期日到會

說明，受評鑑法官表示卷證內容已相當詳盡，故不另

行提出書面意見，亦不到會說明，此有本會電話紀錄

表附卷可佐（本會卷三第 46頁）。 

貳、本會之判斷 

一、程序方面 

(一)請求人補正許可書影本 

請求人於 104年 12月 17日以司改字第 1040126號函補

正「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申請個案評鑑法官（檢察

官）許可書」影本 1 份。職是，符合法官法第 35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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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第 4款得請求個案評鑑之要件。 

(二)本件請求人具狀向本會請求評鑑，未逾法官法第 36 條

規定之 2年請求期間。 

  1.按法官法第 36 條規定：「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 2

年內為之。前項期間，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

鑑事實終了之日起算，牽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該案

件辦理終結之日起算。但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款情形自

裁判確定或滿 6 年時起算。」，本件請求人主張受評鑑

法官辦理 103年度易字第〇號等 6件案件，於該等案件

準備程序庭訊問被告時，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及第 7款所規定之應付個案評鑑事由，是本件請求評

鑑事實與法官承辦個案相關，依法官法第 36 條第 2 項

規定，請求人請求個案評鑑之期間應自「該案件辦理

終結之日」起算。所謂案件辦理終結之日，依法官法

第 36條第 2項及第 41條第 6項規定之立法意旨，除考

量及時取得事證，俾利調查之實際需要，以促使儘早

提出評鑑之請求外，亦在維護法官承辦個案，而於辦

理終結前不受評鑑請求之干擾，同時顧及當事人請求

法官個案評鑑有受不利判決之虞。法官於個案中因迴

避、遷調或離任等情事，致案件移轉並脫離受評鑑法

官之審理，應認該案件已辦理終結，此觀法官法第 41

條第 6項規定至為明確，本會歷來決議亦採此見解。 

  2.桃園地院 104年度原簡字第〇號（原 104年度原易字第

〇號）於 104 年 8 月 5 日、103 年度易字第〇號於 104

年 9月 18日、104年度易字第〇號於 105年 8月 2日、

104 年度簡字第〇號（原 104 年度易字第〇號）於 105

年 12月 30日及 104年度簡字第〇號（原 104年度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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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〇號）於 106 年 3 月 17 日，分別經受評鑑法官宣示

判決在案；102 年度原矚重訴字第〇號案件，於 107 年

10 月 1 日受評鑑法官自桃園地院離職前，尚未作成實

體判決，案件辦理終結日為 107 年 9 月 30 日。準此，

前揭案件辦理終結日，即為前揭宣示判決或因離職而

案件已脫離受評鑑法官審理日，請求人於 104 年 11 月

24 日具狀向本會請求評鑑，均未逾法官法第 36 條規定

之 2年請求期間。 

(三)本件於 107年 10月 5日決議續行評鑑程序 

按個案評鑑事件牽涉法官承辦個案尚未終結者，而於

該法官辦理終結其案件前，停止進行評鑑程序，法官

法第 41 條第 6 項定有明文。因評鑑事件牽涉法官承辦

個案尚未終結者，而於該法官辦理終結案件前，應停

止進行評鑑程序，俟該法院所承辦之個案終結後，始

得繼續進行評鑑。本件請求人原於 104年 11月 24日具

狀請求，惟經本會調查後發現，評鑑請求書所列桃園

地院 102年度原矚重訴字第〇號案件，仍繫屬受評鑑法

官審理中，即先於 105年 3月 10日以 104評 12字第 18

號函，又於 106 年 5 月 23 日以 104 評 12 字第 42 號函

詢請求人之意見，請求人則分別於 105 年 3 月 18 日、

106 年 6 月 20 日以司改中字第 105010 號及司改字第

106011 號函復，請本會依法待前揭案件終結後，始續

行評鑑程序。本會為維護與確保法官之審判獨立，嗣

於收案後，由第二屆第 25 次會議決議，依法停止進行

評鑑程序。經查，受評鑑法官已於 107 年 10 月 1 日離

職，前揭案件已脫離受評鑑法官審理。職是，本件停

止原因消滅，應續行評鑑程序，始於 107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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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第 10 次會議決議依職權續行評鑑程序，以符合

上開法官法之立法意旨與精神，併予敘明。 

二、實體方面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 96條：「訊問被告，應與以辯明犯罪嫌

疑之機會；如有辯明，應命就其始末連續陳述；其陳

述有利之事實者，應命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第 98條：

「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

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法院辦

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6點：「訊問時，應出

以懇切和藹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

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及第 27點：「訊問被告，

固重在辨別犯罪事實之有無，但與犯罪構成要件、加

重要件、量刑標準或減免原因有關之事實，均應於訊

問時，深切注意，研訊明確，倘被告提出有利之事實，

更應就其證明方法及調查途徑，逐層追求，不可漠然

置之，遇有被告或共犯自白犯罪，仍應調查其他必要

之證據，詳細推鞫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以被告或共

犯之自白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對於得為證據之

被告自白之調查，除有特別規定外，應於有關犯罪事

實之其他證據調查完畢後為之」，次按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法官執行職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

不得有損及人民對於司法信賴之行為」及第 12條：「法

官開庭前應充分準備；開庭時應客觀、公正、中立、

耐心、有禮聽審，維護當事人、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

辯護權。法官應維持法庭莊嚴及秩序，不得對在庭之

人辱罵、無理之責備或有其他損其尊嚴之行為。法官

得鼓勵、促成當事人進行調解、和解或以其他適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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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解決爭議，但不得以不當之方式為之」，而法官職司

審判，除應具有事實認定及法律判斷之高度素養外，

其言行應受國民之尊敬與信賴，如此方能獲得國民對

裁判之信服，故法官法庭上之言詞，應尊重當事人及

其辯護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89年度鑑字第 9243號議

決書參照）。 

(二)經查，受評鑑法官於前揭時日之開庭過程為前揭言論，

有錄音譯文附卷可稽(本會卷一第 156 至 218 頁及本會

卷三第 7至 13頁)，亦為其所不爭執，故受評鑑法官有

為前揭行為應足堪認定。在準備程序上的前揭行為，

受評鑑法官的部分發言內容是對被告曉以現行法規定

之文義，或闡明關於被告犯後態度之法條適用，抑或

是當庭告以被告自白與法定減免刑責之諭知，因而在

庭上並無特意羞辱或惡意辱罵當事人之不當行為。惟

受評鑑法官在前揭各案準備庭的詞語及作為，恐不僅

有違法院對刑事訴訟案件處理的應有程序，且因受評

鑑法官的輕忽，造成常態性、習慣性的不當言論，反

而致生人民對司法及法官辦案公信力之質疑，此正是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法官倫理規範

明文誡命之所在： 

  1.受評鑑法官為整理犯罪事實，雖在準備庭上動輒與被

告對於所認知事實、筆錄所載內容產生口頭爭辯，同

時亦為被告闡釋構成刑法上行賄罪、竊盜罪之要件，

且受評鑑法官在 104 年度訴字第〇號案件 104 年 7 月 8

日準備庭對被告表示「回去想清楚，如果沒有，就說

沒有」、104 年度易字第〇號案件 104 年 10 月 6 日準備

庭稱「不承認就說不承認，這是你的權利啊」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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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亦於 104年度訴字第〇號案件 104年 7月 8日準備庭

當庭表示「…但我要告訴你吼，證據顯示你有…」、

「在進審理之前承認的話，刑度是我一個人可以操控

的」、「再進審理的話，那個時候，你的承認就會變得

比較廉價」等不當的言詞外，復於 102年度原矚重訴字

第〇號案件 104 年 3 月 19 日準備庭稱「如果我現在調

卷出來吼，給妳看之後，妳是騙我的喔，我刑度一定

會考量的」、於 106 年 11 月 1 日調查庭稱「好，沒關

係。我已經說過了你否認之後，如果我們判無罪就無

罪，有罪的話我們不會加重，但這個有罪不加重，但

是絕對不減輕」等強調說明犯罪事後態度與量刑審酌

之言語，甚至於 106 年 10 月 3 日調查庭當庭直接對當

事人表示「都是你跟那個集團搞出來的」、「你自己造

成的，啊我們都只是陪你下來洗這個頭」及「讓我覺

得很生氣」等諸多非常不適當的言詞與作為，有違法

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6點、第 27點規

定。法官基於訴訟指揮權與訴訟照料義務，訊問被告

時，應出於懇切和藹、深切注意及研訊明確的態度，

且雖法官於訴訟審理程序中，存有適時適度進行闡明、

指示或曉諭之空間或必要，但對法庭審理程序中，相

關認事用法之心證公開活動等，仍有一定的界限，即

非經法院充分查證後，確認之審判實務上的定見，否

則就事實上如有合理懷疑之餘地，或法律見解仍存在

涵攝或解釋上之可能疑義，甚或可得預期新的攻擊、

防禦方法之提出等，而對判決結果有影響者，法官不

宜以不成熟之暫時心證，作為「不容質疑」之肯定性

判斷，更遑論是準備程序之受命法官，攸關當事人權



 

第 13 頁 共 16頁 

益，應避免未審先判的開示心證，而在言行上有遭到

不公正裁判質疑之危險或損及當事人訴訟權益之顧慮，

應謹慎為之，此亦是法官倫理規範第 3條「法官執行職

務時，應保持公正、客觀、中立，不得有損及人民對

於司法信賴之行為」、第 12條第 1項「法官開庭前應充

分準備；開庭時應客觀、公正、中立、耐心、有禮聽

審，維護當事人、關係人訴訟上權利或辯護權」的意

旨所在。核受評鑑法官之行為，相較於法官不論是對

被告有利、不利的證據，均應注意的訴訟照料義務，

且在訴訟程序中應保持無偏見的客觀、中立、公正態

度，均有違反。 

  2.另，受評鑑法官在各案準備庭上的發言，縱非故意為

之，但亦非常不適當，其於 104年度原易字第〇號案件

104 年 7 月 8 日準備庭稱「…你感受不到，我真的是見

鬼了」、於 104年度易字第〇號案件 104年 7月 30日準

備庭稱「我到底是在跟幾歲的人講話」、「妳自己沒志

氣」及「不覺得很沒志氣嗎？」、於 104 年度易字第〇

號案件 104年 10月 6日準備庭稱「你都已經 56歲了，

自己做的事情你就自己承認」、「你是個男人」、「你發

誓去廟裡發啦」，又於 102 年度原矚重訴字第〇號案件

104年 7月 22日準備庭稱「…你的前科比較不好結果過

得比人家爽」、於 104年 3月 19日準備庭稱「…妳眼睛

都閉著眼睛走出去喔？…再扯一點好嗎？」、「好心咧，

有這麼好心？…講得合理嗎？」、「那就是你白捐，活

該，誰叫你，叫你要告訴我這件事情卻沒有告訴我…

你知道的事情你不告訴我，這是你活該」、「…我坦白

說難聽點，就是其實應該是蠻罪有應得，可是還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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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輕…」、「…我不懂你們在司法不公什麼？就是哪裡

不公，我們還覺得被你們搞得人仰馬翻咧！」、「你自

己造成的，啊我們都只是陪你下來洗這個頭」及「讓

我覺得很生氣」等庭上發言，其雖非特意辱罵當事人，

但就此言行，再再無法顯現受評鑑法官在法庭上是耐

心、有禮的聽審，而是具情緒性言詞的法官詢問及應

對，與法官倫理規範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對於

法官開庭時應耐心、有禮聽審，並應維持法庭莊嚴及

秩序的期待，有所落差。 

(三)承上所述，據本會勘驗請求個案評鑑之各次開庭錄音

光碟的對話內容，認定受評鑑法官前揭個案準備程序

庭上的言行，已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 96條、第 98條，

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26點、第 27點

及法官倫理規範第 3 條、第 12 條之規定，且從各案觀

察受評鑑法官的法庭上不適當發言，近乎於「常態反

覆實施的慣性行為」，足以認定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

或職務規定且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節重大，有法官

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

務規定，情節重大」及第 7款「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

節重大」之情事。 

(四)至請求人尚主張受評鑑法官於桃園地院 103年度易字第

〇號案件開庭過程之不當言行，有違法官倫理規範，

亦應付個案評鑑，查該案開庭錄音檔已銷毀，復經本

會函知關係人到會說明，以查明當時開庭經過，惟該

案關係人均表示無法到會，且不復記憶或已無印象，

亦無法調查到其他相關證據，自無法讓本會形成心證

作成判斷，縱認屬實，亦不影響本會判斷，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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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官法第 39條第 1項規定：「法官評鑑委員會認法官有

第 30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事之一，得為下列決議：一、

有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移送監察院審查，並得

建議懲戒之種類。二、無懲戒之必要者，報由司法院

交付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並得建議處分之種

類。」而報請法官（公務員）懲戒或司法行政懲處之

殊途，其間審酌基準在於「有無懲戒之必要」，即應依

具體案件，斟酌受評鑑法官違失行為之動機、目的、

手段，以及對公務秩序或侵害法益所生之損害或影響，

暨對受評鑑法官之儆誡效果，於合乎比例原則下，擇

定目的與手段相當之適當處分。本會審酌受評鑑法官

前揭違反辦案程序、職務規定與違反法官倫理規範等

具體情節，並考量其行為雖已構成行為模式，但尚非

出於明顯惡意，且受評鑑法官同時期因怠慢職務已遭

司法院職務法庭以 107年度懲字第〇號判決免除法官職

務，轉任法官以外之其他職務，當已足令受評鑑法官

警惕。綜核上情，本會認受評鑑法官尚無懲戒之必要，

但應依法官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款報由司法院交付司

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給予適當處分。 

肆、依法官法第 39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9 月 6 日 

        法官評鑑委員會 

        召  集  委  員    柯  格  鐘 

                委  員    王 正 嘉 

                委  員    王 鏗 普 

                委  員    姜 世 明 

                委  員    彭 慶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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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  員    黃 旭 田 

                委  員    黃 馨 慧 

                委  員    廖 大 穎 

                委  員    廖 先 志 

                委  員    盧 世 欽 

                委  員    蘇 姿 月 

            （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9 月 2 5 日 

              書 記 官    張  詠  婷 


